






附件1

卫滨区2023年度部门联合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工作计划表

序号 发起部门 抽查事项 事项类别 抽查任务名称
抽查
方式

抽查对象 检查方式
抽查
比例

抽查时间 配合单位

1 卫滨区应急管理局
1、安全管理人员培训情况
2、安全生产警示标志
3、成品油违规经营行为

一般检查事项
2023年危险化学品加油站安
全检查和成品油违规经营行
为

定向 全区加油站 现场检查 ≥40% 4月-11月 卫滨区商务局

2 卫滨区应急管理局

1、安全生产培训教育台账
2、特种作业人员操作证
3、重点用能企业监察，重点用能单
位节能管理制度落实情况专项监察
。

一般检查事项
2023年工贸企业安全检查和
用能节能专项监察

定向 全区工贸企业 现场检查 ≥45% 4月-11月 卫滨区发展与改革委员会

3 卫滨区财政局

1、是否取得财政部门颁发的代理记
账资格许可；2、会计从业人员是否
具备能力并专职，签订劳动合同、
按时发放工资、缴纳社保（专职人
员不少于3名且有劳动合同、工资发
放记录、社保缴纳证明）；3、主管
代理记账业务负责人是否符合条件
。4、登记事项检查。

一般检查事项 2023年代理记账机构检查 定向 卫滨区代理记账机构 现场检查 ≥15% 4月-11月 卫滨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
4 卫滨区发展与改革委员会

1.重点用能企业监察；
2.重点用能单位节能管理制度落实
情况专项监察。
3、安全生产培训教育台账；
4、特种作业人员操作证。

一般检查事项
2023年节能管理制度落实情
况专项监察和工贸企业安全
检查

定向 全区工贸行业企业 现场检查 ≥50% 4月-11月 卫滨区应急管理局

5 新乡市公安局卫滨分局

1.特种行业许可证情况检查；2.营
业执照（登记证）规范使用情况；
3.“四实”登记制度落实情况；4、
卫生状况进行检查；

一般检查事项
2023年对旅馆业经营单位取
得许可证及治安安全情况的
检查

定向 全区旅馆业 现场检查 ≥4% 3月-12月
卫滨区市场监督管理局、卫滨
区卫生与健康委员会

6 新乡市公安局卫滨分局
1.对保安服务活动的监管检查；2.
对登记事项的检查

一般检查事项
2023年对单位内部治安保卫
工作的监督检查

定向 保安服务业 现场检查 ≥5% 3月-12月 卫滨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
7 卫滨区民政局

1、章程开展业务情况 2、收费标准
信息公开情况  3、党组织建设情况
4、对经营者价格活动的行政检查 5
、对食品安全的行政检查 6、对食
堂食品安全的检查

一般检查事项
2023年卫滨区幼儿园双随机
检查

定向 全区范围内幼儿园 现场检查 ≥10% 4月-11月
卫滨区市场监督管理局、卫滨
区教育体育局



8 卫滨区民政局

1、服务质量安全检查 2、资金安全
监督检查  3、从业人员监督检查 4
、对价格行为的检查 5、对食品安
全的行政检查

一般检查事项
2023年卫滨区养老机构双随
机检查

定向 全区范围内养老机构 现场检查 ≥10% 4月-11月 卫滨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
9 卫滨区卫生健康委员
1、对游泳场所卫生情况的检查 2、
对学校卫生情况的检查3、对学校疾
病防治情况的检查

一般检查事项
2023年卫滨区游泳场所卫生
情况的检查

定向 全区内游泳场所 现场检查 ≥20% 5月-11月 卫滨区教育体育局

10 卫滨区商务局
1、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监督检查  2
、登记事项检查

一般检查事项
2023年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
监督检查

定向
全区范围内成品油零售
经营企业

现场检查 ≥10%
4月-11月

卫滨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
11 卫滨区商务局
1、单用途商务预付卡企业监督检查 2
、登记事项检查

一般检查事项
2023年单用途商务预付卡企
业监督检查

定向
全区范围内单用途商务
预付卡经营企业

现场检查
≥60% 4月-12月

卫滨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
12 卫滨区教育体育局
1、对学校卫生情况的检查  2、对学
校疾病防治情况的检查

一般检查事项
2023年对区属中小学校的检
查

定向 区属中小学校 现场检查
≥10% 4月-11月

卫滨区卫生健康委员会

13 卫滨区城乡建设局

1、中标通知书或直接发包通知书、企
业资质、工程监理等情况检查。2、工
程款支付担保函办理情况。3、农民工
工资支付情况。4、抽查农民工工资考
勤表。5、社保信息检查。  

一般检查事项 2023年对建筑市场监督检查 定向 区管建筑施工行业 现场检查
≥15% 4月-11月

卫滨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14 卫滨区民族宗教局

1、检查生产经营清真食品的单位应当
具备的条件是否具备。2、检查清真食
品三化治理及食品安全 3、登记事项
检查； 4、食品安全检查

一般检查事项
2023年对清真食品行业进行
检查

定向
卫滨区清真食品经营的
单位和个人 现场检查 ≥8% 4月-11月 卫滨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
15 新乡市环境保护局卫滨分局

1.对企业设施管理是否规范、设施运
行是否稳定、中控系统建设是否规范
、污染物排放是否达标、污泥处理处
置是否符合要求、内部管理机制是否
完善等情况进行检查。
2.对企业设施运行管理、污泥处理处
置、内部管理机制、厂容厂貌等方面
开展检查。              
3、污水处理费用支出是否规范合理。

一般检查事项
2023年城镇污水处理设施监
督检查

定向 全区污染处理厂 现场检查 ≥100% 4月-11月 卫滨区城管局、卫滨区财政局

16 新乡市环境保护局卫滨分局

1.对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落实《机动
车排放定期检验规范》和《汽车排放
定期检验信息采集传输技术规范》情
况进行检查。
2.对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落实《检验
检测机构监督管理办法》和《检验检
测机构资质认定管理办法》情况进行

一般检查事项
2023年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
检测情况抽查

定向
全区机动车排放检验机
构

现场检查 ≥10% 4月-11月 卫滨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


17
卫滨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
障局

人社局抽查事项为：1、开发公司：是
否按约定及时足额向农民工工资专用账
户拨付  工程款中的人工费用、是否提
供工程施工合同、农民工工资  专用账
户有关资料；2、总承包单位：是否实
行施工现场维权信息公示制度、是否按
规定开设和使用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 、
是否实行农民工工资由银行专用账户代
发、是否实行劳动用工实名制管理、是
否对分包单位劳动用工实施监督管理 ； 
3、分包单位：是否与所招用的农民工
订立劳动合同并进行用工实名登记、是
否按月考核农民工工作量、编制工资支
付表并经农民工本人签字确认，并上交
施工总承包单位、是否编制工资支付台
账并依法保存，是否向农民工提供工资
清单、是否扣押用于支付农民工工资的
银行账户所绑定的社保卡
或银行卡等。   住建局抽查事项为：
1.是否存 在未批先建情况；施工发包
情况，招投标标后履约情况；各 参建
单位项目负责人在岗履职情况；保障农
民工工资支付制 度落实情况。2.建筑
业企业满足资质标准情况；3.工程监理 
企业满足资质标准情况；4.建造师、监
理工程师注册注册证
书是否在有效期内；是否存在挂靠行为

一般检查事项
2023年辖区在建工程项目专
项检查

定向 全区在建建筑工程项目 现场检查 ≥50% 4月-12月 卫滨区城乡建设局

18
卫滨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
障局

人社局抽查事项为：1、营业执照地址
是否为实际办公地址；2、是否具备正
常办公所需的基础设施；3、法人、专
职工作人员是否在岗；4、营业执照、
企业公章是否存放在实际办公地；5、
专职人员劳动合同是否存放在实际办
公地；6、企业工资表是否包含专职工
作人员；7、企业业务开展情况。 市
场监管局抽查事项：证照登记情况。

一般检查事项
2023年卫滨区审批的经营性
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检查

定向
卫滨区审批的经营性人
力资源服务机构

现场检查 ≥50% 4月-12月 卫滨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
19
卫滨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
障局

人社局抽查事项为：1、营业执照地址
是否为实际办公地址；2、是否具备正
常办公所需的基础设施；3、法人、专
职工作人员是否在岗；4、营业执照、
企业公章是否存放在实际办公地；5、
专职人员劳动合同是否存放在实际办
公地；6、企业工资表是否包含专职工
作人员；7、企业业务开展情况。市场
监管局抽查事项：证照登记情况。

一般检查事项
2023年卫滨区审批的经营性
劳务派遣机构检查

定向
卫滨区审批的经营性劳
务派遣机构

现场检查 ≥50% 4月-12月 卫滨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 卫滨区城管局
 1、个体门头、招牌是否有设置许
可证  2、个体门头、招牌设置是否
存在安全隐患

一般检查事项
2023年城管局对个体门头设
置开展双随机检查

定向 全区个体门头招牌 现场检查 ≥45% 4月-11月 卫滨区应急管理局



附件 2

2023 年加油站行业联合抽查实施方案

一、 抽查部门

区应急管理局牵头发起，区商务局配合。

二、 抽查对象

抽查对象为全区加油站。

三、抽查事项

（一） 区应急管理局检查事项为：

1、安全管理人员培训情况

2、安全生产警示标志

（二）区商务局检查事项为：

1、成品油违规经营行为

四、抽查时间

2023 年 4 月至 11 月



2023 年工贸企业联合抽查实施方案

一、 抽查部门

区应急管理局牵头发起，区发改委配合。

二、 抽查对象

抽查对象为全区工贸企业。

三、抽查事项

（一） 区应急管理局检查事项为：

1、安全生产培训教育台账

2、特种作业人员操作证

（二）区发改委检查事项为：

1、重点用能企业监察，重点用能单位节能管理制度落

实情况专项监察。

四、抽查时间

2023 年 4 月至 11 月



2023 年代理记账行业联合抽查实施方案

一、 抽查部门

区财政局牵头发起，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配合。

二、 抽查对象

抽查对象为全区代理记账业。

三、抽查事项

（一） 区财政局检查事项为：1、是否取得财政部门颁

发的代理记账资格许可；2、会计从业人员是否具备能力并

专职，签订劳动合同、按时发放工资、缴纳社保（专职人员

不少于 3 名且有劳动合同、工资发放记录、社保缴纳证明）；

3、主管代理记账业务负责人是否符合条件（会计专业技术

中级资格证书或从事会计工作不少于 3 年的认定材料：原单

位出具的工作履历证明）。

（二）区市场监管局检查事项为：登记事项检查。

四、抽查时间

2023 年 4 月至 11 月



2023 年全区工贸企业联合抽查实施方案

一、抽查部门

区发改委牵头发起，区应急管理局配合。

二、抽查对象

抽查对象为全区工贸企业。

三、抽查事项

（一）区发改委检查事项为：

1.重点用能企业监察；

2.重点用能单位节能管理制度落实情况专项监察。

（二）区应急管理局检查事项为：

1、安全生产培训教育台账；

2、特种作业人员操作证。

四、抽查时间

2023 年 4 月至 11 月



2023 年旅馆业联合抽查实施方案

一、抽查部门

新乡市公安局卫滨分局牵头发起，区市场监管局、区卫

健委配合。

二、抽查对象

抽查对象为全区旅馆业。

三、抽查事项

（一）新乡市公安局卫滨分局检查事项为：1、特种行

业许可证情况；2、“四实”登记制度落实情况；3、旅馆业

信息系统安装情况；4、信息上传情况；5、视频监控及其他

设备达标情况；6、是否存在“色情卡片”情况。

（二）区市场监管局检查事项为：1、营业执照（登记

证）规范使用情况的检查；2、名称规范使用情况的检查；3、

经营(驻在）期限的检查；4、经营（业务）范围中无需审批

的经营（业务）项目的检查；5、食品安全情况。

（三）区卫健委检查事项为：卫生状况相关情况检查。

四、抽查时间

2023 年 3 月至 12 月



2023年保安服务活动联合抽查实施方案

一、抽查部门

新乡市公安局卫滨分局牵头发起，区市场监管局配合。

二、抽查对象

抽查对象为卫滨区保安服务企业。

三、抽查事项

（一）新乡市公安局卫滨分局检查事项为：对保安服务

活动的监督检查；

（二）区市场监管局检查事项：登记事项的检查。

四、抽查时间

2023年3月至12月



2023 年幼儿园行业联合抽查实施方案

一、 抽查部门

区民政局牵头发起，区市场监督管理局、区教育体育局

配合。

二、 抽查对象

抽查对象为全区幼儿园。

三、抽查事项

（一） 区民政局检查事项为：1、章程开展业务情况

2、收费标准信息公开情况 3、党组织建设情况

（二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检查事项为：1、对经营者价

格活动的行政检查 2、对食品安全的行政检查

（三）区教育体育局检查事项为：对食堂食品安全的检

查

四、抽查时间

2023 年 4 月至 11 月



2023 年养老机构联合抽查实施方案

一、 抽查部门

区民政局牵头发起，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配合。

二、 抽查对象

抽查对象为全区养老机构。

三、抽查事项

（一） 区财政局检查事项为：1、服务质量安全检查

2、资金安全监督检查 3、从业人员监督检查

（四）区市场监管局检查事项为：1、 对价格行为的检

查 2、对食品安全的行政检查

四、抽查时间

2023 年 4 月至 11 月



2023 年卫生健康行业联合抽查实施方案

一、 抽查部门

区卫生健康委员会牵头发起，区教育体育局配合。

二、 抽查对象

抽查对象为辖区游泳场所。

三、抽查事项

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检查事项为：

1、2023 年对游泳场所监督检查

区教育体育局检查事项为：1、对学校卫生情况的检查

2、对学校疾病防治情况的检查

四、抽查时间

2023 年 5 月至 12 月



2023 年卫滨区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
联合抽查实施方案

一、 抽查部门

区商务局牵头发起，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配合。

二、 抽查对象

全区范围内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

三、抽查事项

（一）区商务局检查事项为：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监督

检查；

（二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检查事项为：登记事项检查

四、抽查时间

2023 年 4 月至 11 月



2023 年卫滨区单用途商务预付卡经营企业
联合抽查实施方案

一、 抽查部门

区商务局牵头发起，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配合。

二、 抽查对象

全区范围内单用途商务预付卡经营企业

三、抽查事项

（一）区商务局检查事项为：单用途商务预付卡企业监

督检查；

（二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检查事项为：登记事项检查

四、抽查时间

2023 年 4 月至 12 月



2023 年教育行业联合抽查实施方案

一、 抽查部门

区教育体育局牵头发起，区卫生健康委员会配合。

二、 抽查对象

抽查对象为区属中小学校。

三、抽查事项

（一）区教育体育局检查事项为：对学校卫生情况的检

查。

（二）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检查事项为：对学校疾病防治

情况的检查。

四、抽查时间

2023 年 4 月至 11 月



2023 年建筑施工行业联合抽查实施方案

一、 抽查部门

区城乡建设局牵头发起，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配合。

二、 抽查对象

抽查对象为区管建筑施工行业。

三、抽查事项

（一） 区城乡建设局检查事项为：1、中标通知书或直

接发包通知书、企业资质、工程监理等情况检查。2、工程

款支付担保函办理情况。

（二）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检查事项为：1、农民

工工资支付情况。2、抽查农民工工资考勤表。3、社保信息

检查。

四、抽查时间

2023 年 4 月至 11 月



2023 年清真食品行业联合抽查实施方案

一、 抽查部门

区民族宗教局牵头发起，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配合。

二、 抽查对象

抽查对象为区清真食品经营的单位和个人。

三、抽查事项

（一） 区民族宗教局检查事项为：1、检查生产经营清

真食品的单位应当具备的条件是否具备；2、检查清真食品

三化治理及食品安全

（二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检查事项为：

1、登记事项检查； 2、食品安全检查

四、抽查时间

2023 年 4 月至 11 月



2023 年城镇污水处理设施污染防治情况
联合抽查实施方案

一、抽查部门

新乡市环境保护局卫滨分局发起，卫滨区城管局、卫滨

区财政局配合。

二、抽查对象

抽查对象为城镇污水处理厂。

三、抽查事项

（一）新乡市环境保护局卫滨分局检查事项为：对企业

设施管理是否规范、设施运行是否稳定、中控系统建设是否

规范、污染物排放是否达标、污泥处理处置是否符合要求、

内部管理机制是否完善等情况进行检查。

（二）卫滨区城管局检查事项为：对企业设施运行管理、

污染物达标排放、污泥处理处置、内部管理机制、厂容厂貌

等方面开展检查。

（三）卫滨区财政局检查事项为：污水处理费用支出

是否规范、合理。

四、抽查时间

2023 年 4 月至 11 月。



2023 年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联合抽查
实施方案

一、抽查部门

新乡市环境保护局卫滨分局发起，卫滨区市场监督管理

局配合。

二、抽查对象

抽查对象为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。

三、抽查事项

（一）新乡市环境保护局卫滨分局检查事项为：对机动

车排放检验机构落实《机动车排放定期检验规范》

（HJ1237-2021）和《汽车排放定期检验信息采集传输技术

规范》（HJ1238-2021）情况进行检查。

（二）卫滨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检查事项为：对机动车排

放检验机构落实《检验检测机构监督管理办法》和《检验检

测机构资质认定管理办法》情况进行检查。

四、抽查时间

2023 年 4 月至 11 月。



2023 年全区在建建筑工程项目联合抽查
实施方案

一、抽查部门

卫滨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起，卫滨区城乡建设局

配合。

二、抽查对象

抽查对象为全区在建建筑工程项目，从中随机抽取。

三、抽查事项

（一）卫滨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抽查事项为：1、

开发公司：是否按约定及时足额向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拨付

工程款中的人工费用、是否提供工程施工合同、农民工工资

专用账户有关资料；2、总承包单位：是否实行施工现场维

权信息公示制度、是否按规定开设和使用农民工工资专用账

户、是否实行农民工工资由银行专用账户代发、是否实行劳

动用工实名制管理、是否对分包单位劳动用工实施监督管理；

3、分包单位：是否与所招用的农民工订立劳动合同并进行

用工实名登记、是否按月考核农民工工作量、编制工资支付

表并经农民工本人签字确认，并上交施工总承包单位、是否

编制工资支付台账并依法保存，是否向农民工提供工资清单、

是否扣押用于支付农民工工资的银行账户所绑定的社保卡

或银行卡。



卫滨区城乡建设局为：1.是否存在未批先建情况、施工

发包情况、招投标标后履约情况、各参建单位项目负责人在

岗履职情况、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制度落实情况；2.建筑业

企业满足资质标准情况；3.工程监理企业满足资质标准情况；

4.建造师、监理工程师注册注册证书是否在有效期内；是否

存在挂靠行为。

四、抽查时间

2023 年 4 月至 12 月。



2023 年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联合抽查
实施方案

一、抽查部门

卫滨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起，卫滨区市场监督

管理局配合。

二、抽查对象

抽查对象为卫滨区审批的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，从

中随机抽取。

三、抽查事项

（一）卫滨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抽查事项为：1、

营业执照地址是否为实际办公地址；2、是否具备正常办公

所需的基础设施；3、法人、专职工作人员是否在岗；4、营

业执照、企业公章是否存放在实际办公地点；5、专职人员

劳动合同是否存放在实际办公地；6、企业工资表是否包含

专职工作人员；7、企业业务开展情况。

卫滨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抽查事项为：证照登记情况。

四、抽查时间

2023 年 4 月至 12 月。



2023 年经营性劳务派遣机构联合抽查
实施方案

一、抽查部门

卫滨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起，卫滨区市场监督

管理局配合。

二、抽查对象

抽查对象为卫滨区审批的经营性劳务派遣机构，随机抽

取。

三、抽查事项

（一）卫滨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抽查事项为：1、

营业执照地址是否为实际办公地址；2、是否具备正常办公

所需的基础设施；3、法人、专职工作人员是否在岗；4、营

业执照、企业公章是否存放在实际办公地点；5、专职人员

劳动合同是否存放在实际办公地；6、企业工资表是否包含

专职工作人员；7、企业业务开展情况。

（二）卫滨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抽查事项为：证照登记情

况。

四、抽查时间

2023 年 4 月至 12 月。



2023 年个体门头招牌联合抽查
实施方案

一、抽查部门

卫滨区城管局发起，卫滨区应急管理局配合。

二、抽查对象

抽查对象为全区个体门头、招牌。。

三、抽查事项

（一）卫滨区城管局抽查事项为：个体门头、招牌是否有

设置许可证。

（二）卫滨区应急管理局抽查事项为：个体门头、招牌

设置是否存在安全隐患。

四、抽查时间

2023 年 4 月至 11 月。


